
公證業務簡介 107.09.20(新竹地方法院) 

★★★★    公證的意義公證的意義公證的意義公證的意義 

公證係指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請求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及其他與請求人有關之私權事

實，出具公證書予以證明之意。公證之事項如有以下情形，經請求人約定逕受強制執行並載明於公證書

者，則公證書即得為執行名義，據以聲請強制執行，不需另行訴訟。 

 

1. 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 

2. 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 

3. 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 

4. 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 

 

★辦理公證與認證事項應備之文件辦理公證與認證事項應備之文件辦理公證與認證事項應備之文件辦理公證與認證事項應備之文件(可委託代辦。隨到隨辦。) 

 

建物租賃借貸建物租賃借貸建物租賃借貸建物租賃借貸  

1. 雙方當事人身分證、私章。 

2. 建物所有權狀（或使用執照）。 

3. 房屋稅單或稅籍證明書。 

4. 契約書。 

 

★★★★公證的好處公證的好處公證的好處公證的好處(相當於判決書的效力相當於判決書的效力相當於判決書的效力相當於判決書的效力) 

1. 公證人都具有相當於高考及格的資格，您擬定契約時，如果希望有個契約雙方可以共同信任，公正、

公平的法律顧問，公證人就是最恰當的人選。辦理公證事件的收費，不但比律師甚至比代書更低廉，

作成公證書的效力，也更強。 

 

2.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就可以確定其約定內容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公證書除了有證據的效力外，

如果合於公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所載情形且在公證書上註明逕受強制執行者，還有執行力。如

契約義務人不依約履行時，權利人即可依公證書的記載，直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不必經過漫長

的訴訟程序，就和得到確定的判決書一樣 

 

★★★★如何辦理房屋租賃契約公證如何辦理房屋租賃契約公證如何辦理房屋租賃契約公證如何辦理房屋租賃契約公證？？？？ 

房屋出租訂立書面契約，並約定逕受強制執行者，經過公證之後，對於承租人交還房屋，給付租金及違

約金等事項，不須訴訟就可請求法院強制執行。雙方權利得保障，糾紛也可避免，聲請手續如下： 

 

一、向本院公證處索取公證請求書一份。 

二、請求書的填寫方式： 

1. 填寫請求人即出租人、承租人（承租人覓有保證人時，填在承租人之後）姓名、年籍、身份證

統一編號及住址。 

2. 「請求公證之法律行為或私權事實」欄內，僅須填寫「當事人間訂立房屋租賃契約，請求公證」。 



3. 「約定逕受強制執行」欄內，分別寫明需受強制執行的標的，如「租賃期滿交還房屋」或「給

付房屋租金及違約金」，或返還押租金。 

4. 最後由請求人簽名或蓋章，並記明年月日。 

三、請求人均應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章，出租人並要帶房屋所有權證件及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及繳稅單。

房屋共有者應以共有人全體為請求人或取具他共有人同意書（上面蓋印鑑章）並附印鑑證明書。請

求人如係公司法人要帶營利事業登記證、負責人身分證、公司及負責人印章、公司設立登記事項卡

抄錄本。 

四、請求人本人不能到場，可以委任他人代理，但要提出本人授權書及印鑑證明書，公司須提出六個月

所核發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卡副卡正本及加蓋相同公司及負責人印鑑之影本。如核發已逾六

個月，除檢附該副卡正本外，須再檢付三個月內核發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卡抄錄本及聲請抄

錄或准予變更等相關證明文件。 

五、所需租賃契約書，請求人自備三份。（本院備有房屋租賃契約書）。 

 

★公證的時間公證的時間公證的時間公證的時間 

辦理公證的時間 

1.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如有收費情形，其收費時間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

一時至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整。上午收費時間開始為九點，為免久候上午八時三十分後送件為宜。 

 

2. 為能於當日完成您申請辦理的案件，免得您再次前來，浪費您寶貴的時間。請斟酌案件的繁雜程度，

預留審查作業的時間。一般案件約需一小時作業時間，上午十一時前；下午四時前收件多能及時完

成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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